关于印发《民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文机关：民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文字号：民水规〔2025〕1号
成文日期：2025-03-05
发布日期：2025-03-11
有 效 性：现行有效
相关内容解读：民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县直有关单位：
《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经2025年县人民政府第1次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民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民水规〔2025〕1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和使用管理，保障末级渠系良性运行，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根据《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新政发〔2017〕29号）、《关于加强我区农业末级渠系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新发改农价〔2007〕78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全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丰县域内末级渠系维护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末级渠系维护费是指斗渠进口以下斗农渠（含配套建筑物）及分布在尼雅乡、尼雅镇、若克雅乡、叶亦克乡、安迪尔乡、萨勒吾则克乡、亚瓦通古孜乡村集体使用的，试行“两水统调同价”的机电井运行、维修和养护费用。毛渠及其他田间水利设施由种植户负责维修养护。
第三条 凡使用末级渠系和机电井灌溉的用水户均应按照末级渠系维护费标准缴纳末级渠系维护费。
第二章   征收标准
第四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在斗渠进口进行计量，试行按方征收。暂无自动化计量设施的，由水管单位和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通过人工量水方式确定水量。
第五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的水价试行政府指导价。依据《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和田地区2024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发物价〔2024〕12号）、《关于调整民丰县农业水价的通知》（民发改字〔2024〕154号）等文件，末级渠系维护费定为0.0228元/m³。
第六条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由水利部门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的应急水量，酌情减免末级渠系维护费。
第三章 征收管理
第七条 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对末级渠系量水设施实行统一管理，加强计量监测，做好水量台账和统计，核定灌溉面积，做好末级渠系维护费计收的各项基础工作。
第八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实行价格公示制度。末级渠系维护费征收管理要做到水价、计量、水费“三公开”，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及时向用水户公布收缴账目。
第九条 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据供用水管理和水费征收制度，按照斗渠进口用水量向用水户征收末级渠系维护费。
第十条 农民用水专业合作在收取农业灌溉水费（含末级渠系维护费）时应当开具专业票据。无票据或不出具票据向用水户征收以搭车征收的，一律视为乱征收，用水户有权拒交或投诉。
第十一条 农民用水专业社应当设立专户，用于末级渠系维护费的收支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建立公示制度，每年向用水户进行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挤占。对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财务尚不健全、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末级渠系维护费可暂由上一级乡（镇）负责代管、并单设核算科目，专款专用，实行“合作社水费、乡（镇）代管、合作社专用”。
第十二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用于末级渠系及抗旱机电井维修养护的支出不少于60%，农民用水专业合作日常管理经费开支不超过40%，具体由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支配。维修维护费3000元以下支出由合作社理事会商议决定，3000元以上支出由理事会商议决定，逐级上报乡镇进行审批。
审批流程: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商议决定维修事宜→乡（镇）水管人员审查核定→提请乡（镇）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审批后执行。
施工流程：由乡（镇）人民政府下发审批通知→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实施→施工期间乡（镇）水管人员监督与指导→完工后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委员会共同验收→验收合格后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办理相关支付手续。
第十三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由上一级乡（镇）代管的，乡（镇）代表可参与“一事一议”过程，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根据民主表决结果，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计划，经乡（镇）水管人员审查核定后方可办理开支手续。
第十四条 末级渠系维护费的支出范围。
（一）末级渠系维护费的60%支出范围：
1.末级渠系及配套建筑物和抗旱机电井的跟新改造、和维修养护费；
2.村（社区）防洪工程和渠道、蓄水池安全防护工程维修养护费；
3.末级渠系、农田排水沟、渠系及山洪沟道的疏浚清淤费；
4.灌水期间为确保渠道输水安全运行，开展巡查而发生的人工费；
5.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其他费用。
（二）末级渠系维护费的40%支出范围：
1.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人员因参与供用水管理事物而产生的工资要依照考勤发放表；
2.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日常办公经费及清淤、维修工具设备购置及更换、维修费用；
3.其他管理费用。
第十五条 由于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村两委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村干部参与的合作社，既可以发挥村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和行政动员力，又可以发挥合作社的经营效能，确保农民用水合作社正常运转。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以下村级干部（包括：支部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或协警、无编制干部）可以在合作社兼职兼薪。执行与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业务有关的公务人员，不得担任农民用水合作社理事长、理事、监事、经理或者财务会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兼职农业用水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
1.行政、事业编制、县编人员包括退休人员；
2.立案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
3.被行政、事业编、县编及国有企业单位开除人员；
第十六条 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当年收取的末级渠系维护费有结余的，可结转下年使用，但不得私自挪用作它用和增加管理人员工资等费用支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实行专账专户管理，应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各项财务执行情况。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年末将末级渠系维护费收支情况向用水户张榜公布，接受社会和用水户的监督。
第十八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对末级渠系维护费的使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县财政局、发改委、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每年对合作社进行不低于20%的抽查，重点对维修维护方案（含预算）及验收审核审批情况、合作社的注册登记和年度经营情况、渠系末端维护费用的收支程序等方面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对末级渠系维护费作出调整的，经县财政局、发改委、水利局、农业农村局部门核准，报民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限至2027年4月4日，由民丰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